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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巡回法庭
信访量大幅下降
去年两个巡回法庭处理4万余人次涉诉信访
东三省日上访人员数量从年初千人降到几十人

去年 8 月，对于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
治县万冲镇万冲村
的陈昌（化名）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月份。

因一起自家与
邻居的土地纠纷，在
司法程序终结后，他
到处信访无果。让
他没想到的是，在向
最高法院第一巡回
法庭写信后，他的案
件得到第一巡回法
庭的关注。8 月，第
一巡回法庭主审法
官宫邦友亲自带领
团队来到陈昌家，实
地勘测，最终这起错
案得到纠正。

去年年初，在司
法体制改革的大背
景 下 ，最 高 法 院 第
一、第二巡回法庭相
继成立。除了审理
跨行政区划重大案
件外，巡回法庭都开
创了到当事人家门
口 开 庭 的“ 巡 回 审
判”模式。陈昌的案
件只是其中的一个
缩影。

记者梳理发现，
第一、第二巡回法庭
成立后，共处理了 4
万余人次的涉诉信
访。日来访量由刚
开始最高的近千人
降至几十人，信访量
直线下降。

在最高法院第
二巡回法庭副庭长
虞政平印象中，巡回
法庭办公地点由北
京迁至管辖省份后，
并未遇到当地官员
为案件“打招呼”、说
情等干预审判的情
形。

★2015年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
法庭在广东省深圳市挂
牌成立，巡回区包括广
东、广西、海南。

地点：位于广东省深
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36号

★2015年1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
法庭在辽宁省沈阳市挂
牌成立，巡回区包括辽
宁、吉林、黑龙江。

地点：位于辽宁省沈
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

▲2015年7月8日，最高法院在位
于深圳市的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审理
“国内最大老鼠仓案”。

【档案】

■改判案例

巡回法庭到大山深处村里开庭
陈昌是原海南省乐中农场的

职工，他于1994年在农场土地上建
房，并在2004年领到乐东县政府颁
发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可去年，两
位邻居把他告到乐东黎族自治县
法院，请求判令陈昌父子停止侵犯
其集体土地使用权，搬迁地上附着
物，返还宅基地。

在一、二审法院，陈昌父子都
被判败诉。父子不服，向海南省高
院申请再审，但被驳回再审申请。
陈昌父子于是到处信访，并于去年
写信反映到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
庭。

宫邦友看到这封信后，立即与

合议庭成员开会审查，最终合议庭
成员的意见很一致，认为这起案件
有疑点。

去年 8月，宫邦友和审判团队
成员从深圳启程到海南陈昌家中
了解情况。

万冲村位于海南的大山深处，
连夜赶到后，他立即邀请村委会和
村民小组参与土地实地勘测。经
过勘测，他与其他成员认定，陈昌
父子所建房屋并未侵占其中一位
村民的宅基地，而是侵占了另一村
民的宅基地约 25平方米。尽管陈
昌父子侵占了集体土地使用权，但
村民小组并未提起诉讼，因此原判

确有错误。
宫邦友随即决定，在陈昌家门

口开庭并调解该案。最终，村委会
及村民小组同意让渡一块土地给
陈昌做宅基地，该案成功调解。

第一巡回法庭党组成员刘敏
告诉记者，这种“巡回审判”模式是
巡回法庭开创的全新审判模式。
巡回法庭设立在管辖省份，一个重
要原因是让当事人能在“家门口”
上最高法院打官司，方便当事人诉
讼。拿第一巡回法庭来说，去年，
第一巡回法庭的法官们足迹遍布
广东、广西、海南三个省份的各个
地市，巡回开庭和听证数量达 32

次。在“巡回审判”中，主审法官们
不仅审案，还会对当地的法院工作
进行调研，对当地法院对于案件审
理中不明白的法律问题解疑释惑，
并对当地法院的有关问题进行监
督。监督过程中会涉及当地的涉
诉信访案件，及时纠正问题案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光一
直在关注巡回法庭。在他看来，一
般来说，最高法院法官们的审判水
平相对较高，对案件的判断能力相
比基层法院法官更有经验。“巡回
审判”除了方便当事人外，另一大
职责就是对巡回区的审判工作进
行监督。

■涉诉信访

去年在东三省接信访33000余人次
去年 2月，主管辽宁、吉林、黑

龙江的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办
公后，信访人员排成近 1公里的长
队上访。有网友把巡回法庭形象
地比喻为“信访办”。

虞政平坦言，第二巡回法庭成
立前对东三省的信访问题是有预
判的，但没想到挂牌后会有这么多
人员来访。

为接待来访人员，第二巡回法
庭的法官和法官助理们全员轮流
到接待室接待来访人员，有时一直
接访到晚上8时。

据第二巡回法庭统计，从去年
2月2日第二巡回法庭办公到12月
31日，共接待涉诉信访人员 33000

余人次，这个数字是第一巡回法庭
的3倍。其中，辽宁省占72%，黑龙
江占 16%，吉林占 12%。在所有案
件中，符合第二巡回法庭接谈范围
的占比仅29.92%。

在虞政平看来，大量信访主要
由三因素造成。一是与最高法院
开到“家门口”有关，最高法院在沈
阳办公大大节省了信访人员的上
访成本。二是我国实行立案登记
改革后，案件量大增，一些信访人
员在案件刚进入司法程序或司法
程序未走完的情况下直接来上
访。三是信访量大与老百姓对当
地法院案件处理不满意有关。

“大量的信访与东三省在转型

过程中社会矛盾增加有很大关联，
还有一些信访人的非理性上访也
比较集中。”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
官齐素说。

为确保大量上访不会影响到
第二巡回法庭的正常工作，第二巡
回法庭邀请东三省高院富有经验
的法官们来“支援”，和第二巡回法
庭的法官们轮流接访。最终，到第
二巡回法庭上访人员数量从年初
的每天上千人直线降到每天几十
人。

在法学界，曾有学者认为，巡
回法庭的法官们疲于处理信访事
项，会影响常规审判工作，造成司
法资源的浪费。

虞政平对此并不认同。他认
为，作为最高审判部门，巡回法庭
必然会面临对判决不服案件的申
诉问题，这是目前司法救济的渠道
之一。信访量过大反映出老百姓
对最高法院的权威有很高期待，不
能因信访量大而忽略接访工作。
巡回法庭可通过更有效的工作机
制来平衡工作时间，在接访同时不
影响正常审判工作。从目前情况
看，通过一年来的接访，信访量直
线下降说明信访已进入良性循
环。另外，巡回法庭大量接访实际
上对“进京访”起到提前承接作用，
会减轻最高法院本部的信访压力。

■破解“地方化”

学者呼吁建立“飞跃上诉制度”
根据中央的顶层设计，最高法

院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一大
目的是审理跨行政区域的重大行
政和民商事案件，改变司法“地方
化”的倾向。不过，从去年案件审
理情况看，跨行政区域的案件量占
比仍然较低。

刘敏介绍，以第一巡回法庭为
例，去年，第一巡回法庭共受理919
件案件，其中跨行政区域案件为
170件，仅占18.5%。

第二巡回法庭的案件比例与
第一巡回法庭相似。第二巡回法
庭去年登记立案并组成合议庭审

理的案件为 876件，其中跨行政区
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共计133
件，仅占全庭受理的行政和民商事
案件的19.73%。

一位在巡回法庭工作的人士
分析，跨行政区域案件占比较少主
要是因为这类案件的量本身就很
少。比如，巡回法庭一审审理的都
是跨省级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
件，这类案件不多。

有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
题，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两项制
度：一是适当降低跨行政区域案件
的级别管辖标准，二是尝试建立

“飞跃上诉制度”，允许当事人对特
定情形特定类型的跨行政区域案
件，越过高级法院直接向巡回法庭
提起上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
卫东赞同这两项建议。他称，“飞
跃上诉制度”实际上是对中院、高
院管辖的跨行政区划案件，允许当
事人越级向巡回法庭上诉，再由巡
回法庭自由选择是否受理。这种
方式可提升跨行政区划案件的审
理效率，也可让最高法院最直接地
发现地方法院审理跨行政区划案
件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地方化”的一大表现是
领导对案件的干预。在地方办公
的巡回法庭在审案时会不会遇到
干预呢？

刘敏和虞政平都对此否认。
虞政平称，第二巡回法庭在成立一
年来，没遇到过一起当地领导干部
干预案件的情形，如果干预、“打招
呼”，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都会被
巡回法庭记录在案。

虞政平表示，设立巡回法庭除
方便当事人打官司外，实际上具有
对地方法院和司法环境的监督功
能。

“结婚离婚登记需指纹认证”系误读
民政部：加按指纹，并非在设备上采集身份信息，
而是为保存证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对于社会上广泛传播的“结婚
离婚登记需指纹认证”一事，民政
部2日发表回应称，《婚姻登记工作
规范》从未有关于“指纹认证”的表
述，规范提出的加按指纹，并非是
在机器设备上采集、比对当事人身
份信息，而是为了保存有效证据，
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2月 1日
起正式实施。规范提出，《申请结
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
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
完成并按指纹。当事人本人亲自
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当事人
领证签名并按指纹”一栏中签名并

按指纹。
民政部婚姻登记部门相关工

作人员指出，规范中涉及“签名并
按指纹”的内容有7条，但从未有关
于“指纹认证”的表述。规范提出
的加按指纹，是指办理婚姻登记业
务的当事人在相关声明、审查处理
表等材料上签字确认相关事项的
同时，加摁手印，并非在机器设备
上采集、比对当事人身份信息，其
目的是为了保存有效证据，更好的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档案
的保管期限为100年。对有继续保

存价值的可以延长保管期限直至
永久。婚姻登记档案的保存可以
为当事人确认婚姻关系以及办理
与婚姻有关的民事纠纷、诉讼时提
供原始凭证，这些档案也因此成为
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证据。

据介绍，2003年10月1日起实
施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仅
要求当事人在确认婚姻登记意愿
及相关事项时签名或按手印，绝大
多数当事人选择签名。

“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当事
人书写习惯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或者签名笔迹逐渐淡化等原因，出
现登记完成多年后，因当事人或其

子女、亲属遭遇纠纷需要鉴定签字
真伪时，却无法鉴定或无法确定是
谁的笔迹等问题，致使合法权益受
损。”这位工作人员指出，而指纹具
有唯一性、稳定性等特征，为了维
护婚姻登记当事人及其子女、亲属
的财产权、身份权等权利，《婚姻登
记工作规范》增加了按指纹的要
求，不仅是以书面形式确认法律行
为，更具有识别行为主体的作用，
可以使签名和指纹两者相互补证，
有利于维护婚姻登记的严肃性，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